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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KC17-2025-0002

丽 水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丽 水 市 财 政 局

丽交〔2025〕38号

丽水市交通运输局 丽水市财政局关于印发

《丽水市瓯江航道海河联运扶持政策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，青田县财政局,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

队、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：

《丽水市瓯江航道海河联运扶持政策》已经丽水市政府 2025

年第 7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丽水市交通运输局 丽水市财政局

2025年 6月 18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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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瓯江航道海河联运扶持政策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交通强国建设和物流降

本增效决策部署，落实省委省政府“航运浙江”和节能减排降碳

等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，推动瓯江航运

全面复兴，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《丽水市瓯江航道海河联运扶持

政策》（下称《扶持政策》）。

一、适用范围和年度目标

（一）适用范围：在丽水港开展海河联运相关业务的组货主

体、装卸企业、水运企业等。

（二）年度目标：2025年力争达到港口货物吞吐量 500万吨，

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3000个标箱。2026年力争达到港口货物吞吐

量 700万吨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7000个标箱。

二、具体内容

（一）积极引导货源企业“公转水”“散改集”

1.根据“谁组货谁受益”原则，通过丽水港进出大宗货物、

件杂货（砂石料除外）等适水散货累计达到 10万吨以上（含）的，

给予组货主体一次性奖励 10万元；每超 10万吨再奖励 5万元，

以此类推。

对从事瓯江集装箱海河联运组货业务并解决集装箱进出港

运输问题的货代企业，给予每个重箱 200元的奖励（40英尺大柜

按 2个标箱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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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鼓励集装箱海河联运发展

2.对进出丽水港码头的集装箱重箱（40英尺大柜按 2个标箱

计），给予港口经营企业每个重箱 220元的奖励。

3.对开展瓯江集装箱海河联运航线常态化运营的水运企业，

给予 8000元/艘次奖励。

4.对新开展瓯江集装箱海河联运业务的水运企业，年度运营

不少于 50艘次的，一次性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（三）培育水路运输企业做大做强

5.企业新增或购置 500总吨（含）以上自有船舶，连续运营

5年以上，以新增船舶落户日期起算。船龄 1年以内的奖励 25万

元/艘，船龄超过 1年的每增加 1年减 4万元，船龄超过 5年的不

予奖励（以周年计，不足一年按一年算；同一艘船舶只享受一次

奖励，不可重复申领）。若船舶运营不满 5年，须按比例退回已

兑现的奖励资金。

6.对年度水路货物运输周转量达到 4000-6000万吨公里（含

4000万吨公里）、6000-10000万吨公里（含 6000万吨公里）、

10000万吨公里及以上的水运企业，每年度相应给予 3万元、5

万元、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海河联运是指货物通过运输船舶从外海（或内河）航

区进入内河（或外海）航区的一种运输方式，包括海河直达、海

河中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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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扶持政策由青田县按程序兑付。为进一步提升丽水

港交通运输公共服务水平，市财政根据青田县兑付资金的 50%予

以转移支付补助。其中第 3条所需奖励资金由温州、丽水两地按

协议分担。

（三）本扶持政策所指年度为自然年，自 2025年 8月 18日

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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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5年6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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